亞洲大學 

九十五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四學年課程規劃 

系別：財經法律學系                  畢業總學分：141學分           製表日期：95.12.7（97.07.14更改）

	類  別
	科 目 名 稱
	英文名稱
	修課

年級
	修課

學期
	學分數
	每週上課時數
	備   註

	
	
	
	
	
	
	講授


	實習（驗）
	

	校 

定

必

修

38

學

分


	基

礎

教

育

26

學

分
	國文類
	文學賞析(含習作)
	
	一
	上
	2
	2
	
	

	
	
	
	文學與生活(含習作)
	
	一
	下
	2
	2
	
	

	
	
	英文類
	英文閱讀與寫作(一)
	
	一
	上
	2
	2
	
	

	
	
	
	英文閱讀與寫作(二)
	
	一
	下
	2
	2
	
	

	
	
	英語聽講(一)(二)
	
	二
	上、下
	2、2
	2、2
	
	

	
	
	實用

英文類
	實用商用英文
	
	三
	上或下
	2
	2
	
	（四選一）

	
	
	
	英美文學與文化作品導讀
	
	
	
	
	
	
	

	
	
	
	全民英文檢定
	
	
	
	
	
	
	

	
	
	
	口語溝通技巧
	
	
	
	
	
	
	

	
	
	歷史類
	歷史與生活
	
	一
	上或下
	2
	2
	
	（二選一）

	
	
	
	文化與生活
	
	
	
	
	
	
	

	
	
	健康與生活
	
	一
	上或下
	2
	2
	
	

	
	
	法學緒論
	
	一
	上或下
	2
	2
	
	

	
	
	生命科學概論
	
	一
	上或下
	2
	2
	
	

	
	
	計算機概論
	
	一
	下
	2
	2
	
	資訊學院各班及會資系課程名稱為【計算機概論（一）】，其他學系課程名稱皆為【計算機概論】

	
	
	心理學
	
	一
	上或下
	2
	2
	
	心理系、社工系心理學為系定必修課程。

	
	
	體育（一）
	
	一
	上
	0
	2
	
	

	
	
	體育（二）
	
	一
	下
	0
	2
	
	

	
	
	體育（三）
	
	二
	上
	0
	2
	
	

	
	
	體育（四）
	
	二
	下
	0
	2
	
	

	
	
	軍訓（一）（二）
	
	一
	上、下
	0、0
	2、2
	
	

	
	
	服務與學習（一）（二）
	
	一
	上、下
	0、0
	1.5、1.5
	
	服務教育實施時間暫定晨間七時至八時、或午間十二時至十三時、或傍晚十七時至十八時。

	
	通

識

教

育

12

學

分


	通識教育課程
	
	
	上、下
	12
	每科目各2
	
	1.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分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等四大領域。學生須修習通識教育課程至少12學分，且每一領域至少選修2學分。
2.通識教育開授科目，請參閱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公布之課程規劃。

	
	
	通識教育講座

（不納入畢業學分）
	
	一 ~ 四
	上、下
	1
	
	
	本校「通識教育講座」為通識教育必修，本校大學日間部須於在學期間至少參與8次大型演講，成績以P/F(通過/不通過)計分，通過者以一學分計；惟不納入通識教育及最低畢業學分。

	院

定

必

修

12

學

分


	經濟學（一）（二）
	
	二
	上、下
	3、3
	3、3
	
	

	
	初級會計（一）（二）
	
	一
	上、下
	3、3
	3、3
	
	

	系

定

必

修

68
學

分
	法學緒論與法理學

（一）（二）
	
	一
	上、下
	2、2
	2、2
	
	包含校定必修法學緒論

	
	憲法理論與實務

（一）（二）
	
	一
	上、下
	2、2
	2、2
	
	包含校定必修憲法

	
	民法總則（一）（二）
	
	一
	上、下
	2、2
	2、2
	
	

	
	民法債篇總論（一）（二）
	
	二
	上、下
	3、3
	3、3
	
	

	
	民法物權（一）（二）
	
	二
	上、下
	2、2
	2、2
	
	

	
	民法親屬
	
	二
	上
	2
	2
	
	

	
	民法繼承
	
	二
	下
	2
	2
	
	

	
	刑法總則（一）（二）
	
	一
	上、下
	2、2
	2、2
	
	

	
	刑法分則（一）（二）
	
	二
	上、下
	2、2
	2、2
	
	

	
	公司法
	
	三
	上
	2
	2
	
	

	
	票據法
	
	三
	上
	2
	2
	
	

	
	保險法
	
	三
	下
	2
	2
	
	

	
	海商法
	
	三
	下
	2
	2
	
	

	
	行政法總論（一）（二）
	
	二
	上、下
	2、2
	2、2
	
	

	
	行政法各論（二）
	
	二
	下
	2
	2
	
	

	
	民法債篇各論（一）（二）
	
	三
	上、下
	2、2
	2、2
	
	

	
	民事訴訟法（一）（二）
	
	三
	上、下
	3、3
	3、3
	
	

	
	行政訴訟法（一）（二）
	
	三
	上、下
	3、3
	3、3
	
	

	
	刑事訴訟法（一）（二）
	
	三
	上、下
	3、3
	3、3
	
	

	學

程

選

修

14

學

分
	財

稅

法

學

組


	財政學（一）（二）
	
	二
	上、下
	2、2
	2、2
	
	

	
	
	貨幣銀行學
	
	二
	上
	2
	2
	
	

	
	
	國際投資法
	
	三
	下
	2
	2
	
	

	
	
	中級會計（一）（二）
	
	二
	上、下
	2、2
	2、2
	
	

	
	
	成本會計（一）（二）
	
	二
	上、下
	2、2
	2、2
	
	

	
	
	租稅法總論（一）（二）
	
	二
	上、下
	2、2
	2、2
	
	

	
	
	租稅法各論（一）（二）
	
	二
	上、下
	2、2
	2、2
	
	

	
	
	所得稅法（一）（二）
	
	三
	上、下
	2、2
	2、2
	
	

	
	
	金融法（一）（二）
	
	三
	上、下
	2、2
	2、2
	
	

	
	
	關稅法（一）（二）
	
	二
	上、下
	2、2
	2、2
	
	

	
	
	證券交易法
	
	三
	下
	2
	2
	
	

	
	
	期貨交易法
	
	三
	下
	2
	2
	
	

	
	
	商業會計法
	
	三
	上
	2
	2
	
	

	
	
	審計學
	
	三
	上
	2
	2
	
	

	
	
	信託法規
	
	三
	下
	2
	2
	
	

	
	
	稅務會計
	
	三
	下
	2
	2
	
	

	
	經貿法學組
	國際貿易法（一）（二）
	
	三
	上、下
	2、2
	2、2
	
	

	
	
	國際經濟法（一）（二）
	
	三
	上、下
	2、2
	2、2
	
	

	
	
	公平交易法
	
	二
	上
	2
	2
	
	

	
	
	管理學
	
	二
	上
	2
	2
	
	

	
	
	消費者保護法
	
	三
	下
	2
	2
	
	

	
	
	營業秘密法
	
	三
	上
	2
	2
	
	

	
	
	經濟刑法（一）（二）
	
	三
	上、下
	2、2
	2、2
	
	

	
	
	企業併購法
	
	四
	上
	2
	2
	
	

	
	
	證劵交易法
	
	三
	下
	2
	2
	
	

	
	
	期貨交易法
	
	三
	下
	2
	2
	
	

	
	
	公證法
	
	三
	上
	2
	2
	
	

	
	
	仲裁法
	
	三
	上
	2
	2
	
	

	
	
	信託法規
	
	三
	下
	2
	2
	
	

	
	科

技

法

學組


	生物科技與法律
	
	二
	上
	2
	2
	
	

	
	
	國際生物科技法規
	
	二
	下
	2
	2
	
	全英授課

	
	
	專利法（一）（二）
	
	二
	上、下
	2、2
	2、2
	
	

	
	
	資訊保護法
	
	三
	上
	2
	2
	
	

	
	
	著作權法
	
	三
	下
	2
	2
	
	

	
	
	商標法
	
	三
	上
	2
	2
	
	

	
	
	醫療法
	
	三
	下
	2
	2
	
	

	
	
	通訊法
	
	四
	上
	2
	2
	
	

	
	
	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法律
	
	四
	下
	2
	2
	
	

	
	
	資料處理法
	
	四
	下
	2
	2
	
	

	
	
	證劵交易法
	
	三
	下
	2
	2
	
	

	
	
	期貨交易法
	
	三
	下
	2
	2
	
	

	
	
	公證法
	
	三
	上
	2
	2
	
	

	
	
	仲裁法
	
	三
	上
	2
	2
	
	

	
	
	信託法規
	
	三
	下
	2
	2
	
	

	自

由

選

修

9

學

分
	理則學
	
	一
	上
	2
	2
	
	

	
	社會學
	
	一
	下
	2
	2
	
	

	
	政治學
	
	一
	下
	2
	2
	
	

	
	統計學
	
	二
	上、下
	3、3
	3、3
	
	

	
	犯罪學
	
	二
	上
	2
	2
	
	

	
	勞工法規
	
	二
	下
	2
	2
	
	

	
	中國大陸法制（一）（二）
	
	三
	上、下
	2、2
	2、2
	
	

	
	立法程序及技術
	
	三
	上
	2
	2
	
	

	
	地方自治法
	
	三
	上
	2
	2
	
	

	
	國家賠償法
	
	三
	下
	2
	2
	
	

	
	法院組織法
	
	四
	上
	2
	2
	
	

	
	證據法學
	
	四
	下
	2
	2
	
	

	
	英美法導論
	
	二
	上
	2
	2
	
	

	
	美國法專題研究
	
	二
	下
	2
	2
	
	全英授課

	
	英美法各論

（一）（二）（三）（四）
	
	三

四
	上、下

上、下
	2、2

2、2
	2、2

2、2
	
	

	
	社會法（一）（二）（三）（四）（五）（六）
	
	二

三

四
	上、下

上、下

上、下
	2、2

2、2

2、2
	2、2

2、2

2、2
	
	

	
	民事法實例研究

（一）（二）（三）（四）
	
	三

四
	上、下

上、下
	2、2

2、2
	2、2

2、2
	
	

	
	刑事法實例研究

（一）（二）（三）（四）
	
	三、四
	上、下

上、下
	2、2

2、2
	2、2

2、2
	
	

	
	法學日文

（一）（二）（三）（四）
	
	二、三


	上、下

上、下
	2、2

2、2
	2、2

2、2
	
	

	
	法學德文

（一）（二）（三）（四）
	
	二、三
	上、下

上、下
	2、2

2、2
	2、2

2、2
	
	

	
	法學法文

（一）（二）（三）（四）
	
	二、三
	上、下

上、下
	2、2

2、2
	2、2

2、2
	
	

	
	行政法專題研究

（一）（二）
	
	三
	上、下
	2、2


	2、2


	
	

	
	刑事法專題研究

（一）（二）
	
	三
	上、下
	2、2


	2、2


	
	

	
	民事法專題研究

（一）（二）
	
	三
	上、下
	2、2


	2、2


	
	

	
	商事法專題研究

（一）（二）
	
	三
	上、下
	2、2


	2、2


	
	

	
	程序法專題研究

（一）（二）
	
	三
	上、下
	2、2


	2、2


	
	

	
	地政法規（一）（二）
	
	四
	上、下
	2、2
	2、2
	
	

	
	法律實務經驗傳承

（一）（二）
	
	四
	上、下
	1、1
	1、1
	
	

	
	行政法各論

（一）、（三）（四）

（五）（六）
	
	二

三

四
	上

上、下

上、下
	2

2、2

2、2
	2

2、2

2、2
	
	

	
	國際公法
	
	三
	上
	2
	2
	
	

	
	國際私法
	
	三
	下
	2
	2
	
	

	
	破產法
	
	四
	下
	2
	2
	
	

	
	強制執行法
	
	四
	上
	2
	2
	
	


	註： 
	 

	1.
	本系學生必須修習完成上表課程所列科目140學分以上始得畢業。

	2.
	本校各學系學生修習本系為其雙主修者，必須修習上表所列系定必修67學分外，尚需選修學程選修課程內之學分，使其總學分數達到100學分。修習為其輔系者，則必修系定必修課程內之80學分。學分抵免雙主修至多15學分，輔系至多8學分。(但具備修習本系資格課程之財政學、經濟學、管理學及會計學學分不併計在內)

	3.
	本系學生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結束(每年五月)前，應依自己興趣向系辦理選定組別(財稅法學組、經貿法學組或科技法學組)登記，組別經核定公布後，即不得變更，惟（除應修滿組訂學分外）得自由選讀跨組之科目，成績及格者，均可獲得承認其學分。

	4.
	申請本系為雙主修之各系學生，必須在本校修滿一學年以上課程之在學學生，且其申請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該系原班級50%(含)以內，並經本系甄試及格者。

	5.
	本系學生選修外系專業課程者，必須經本系系主任核可後，始得列計本系畢業總學分。

	6.
	本課程規劃表所載之科目於寒暑假期間，依照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規定開課，並經授課教師考核或測試成績及格者，得承認納入為畢業學分。

	7.
	行政法各論(一)(二)(三)(四)(五)(六)，包括訴願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執行法、行政罰法、地方制度法、公務人員法，每一科二學分，每週兩小時。

	8.
	租稅法各論(一)(二)，包括財產稅法、消費稅法，每科四學分，上下學期每週兩小時。

	
9.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每科均六學分，上下學期每週均上課三小時。

	10.
	英美法各論(一)(二)(三)(四)，包含英美契約法、英美侵權行為法、美國憲法、英美判例研究，每一科兩學分，每週兩小時。

	11.
	社會法(一)(二)(三)(四)(五)(六)，包括社會福利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青少年保護法規、社會保險法，每科兩學分，每週兩小時。

	12.
	自由選修科目，依照本校95年6月21日亞洲教字第9502964號函「各學系大學部每學期各年級開設之自由選修課程學分數為6~8學分」，規定辦理。

	13.
	本課程規劃表，經本系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第五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及95.6.28日本校管理學院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以及根據95.5.19本校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辦理，並陳奉  校長核定後公布自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實施。

=2006/12/28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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